
110 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計畫名稱：重心啟動 

討論主題：校園心理健康 

討論議題：學生心理衛生之輔導資源量能探討與解方尋求 

辦理時間：111 年 3月 5 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107號空間(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99 號)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大專院校三級輔導制度之困境 

我國立法院在 2021年三月時，針對當前校園 心理輔導機制所面臨的困境，給出三大

建議，以便改善校園輔導機制目前之狀況。包含：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調高專業

輔導人員之薪資並以專職聘任、強化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而其所建議也反映出了三

級輔導制度已不夠符合目前世代所需，需要在進行近一步的探討與調整。 

1. 第一級制度 

(1)教職員角色功能無法彰顯效果 

(2)發展性輔導講座、工作坊業務權責落在學生輔導中心的業務範圍，導致專業輔

導人員在工作上須兼顧諮商及行政作業等壓力。 

2. 第二級制度 

(1)專業輔導人員人力不足 

(2)薪資結構不完整 

(3)個案管理師制度權責不清 

(4)工作負荷量過於沉重 

(5)危機個案處理無法有效整合校內外資源 

(6)學校行政組織對於輔導中心功能的不當期待 

3. 第三級制度 



(1)與第二級制度的「權責」上如何釐清 

(2)與學校資源上協調有期待上的落差 

 

(二) 法規衝突與調適問題 

1、 學校心理師同時受到學生輔導法與心理師法規範，但這兩個法條的函釋，

隸屬於教育部和衛福部，可是常常常會出現函釋法條不一致的情況，造成

學校心理師無所適從的情況 

2、 修改相關補助與薪資辦法 

(三) 學校在心理輔導方面的績效指標需調整 

很多學校在心理輔導方面會承擔不同的 KPI 指標，但是這些指標卻不一定對於受輔導

的個案是有好處(如每次只能諮商 4-6 週等)，且各大學於輔導資源的運用上因各校風

氣、學生人數、學生素質而有所不同，但對應的確是相同的 KPI 指標，可能會在各個

大學間有實際能夠達成的落差。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心理健康人力與工作推展角色重新分工 

1. 輔導單位權責分工應重新擬定：建議各角色專業分工應詳盡，如：專業心理師主要

負責高危個案管理及諮商工作，兼任心理師以一般學生個案諮商為主，實習心理師

或社工進行初談及初次個案追蹤，志工則協助進行舉辦心理相關講座、心理衛生健

康推廣活動，社工則是進行個案管理與系統統整協助專任心理師，最後，行政人員

專責行政庶務與核銷工作等。 

2. 由學生自治會推廣增進學生知能：校內學生自治組織(如系學會、學生會或成立同

儕關懷小組等)與學校單位合作，且提供獎勵誘因(如額外經費補助等)，每學期推

廣一至兩次心理衛生健康相關活動(如自殺守門人課程、心理衛生課程等)，並在國

高中基本教育課程中納入心理相關課程，大學則列為畢業門檻，強制學生要參加一



定時數的心理衛生教育講座或學分，而課程或講座應包含以下四個面向：求助管

道、自我探索與覺察、自我心理照護檢視、情緒障礙和身心的危機處理、關懷與陪

伴同儕的能力。 

3. 學校各級單位應一起協助輔導中心並進行培訓：當學校出現心理輔導事件或高危個

案，不應只由諮商輔導中心扛責任，學校其他單位（如校安中心、學務處、衛保組

等）應該要一起成為防火牆，協助諮商輔導中心處理心理衛生健康推廣，因此，各

級單位的人員應進行有具系統及規劃性的培訓，建立相關能力。 

4. 設置專業個管師：設置專業個案管理師，協助心理輔導師進行個案管理與所有諮商

輔導中心之行政作業的協助。 

(二) 調整現行三級輔導制度內容 

1. 設置共同基礎心理評估機制：所有有心理問題需要諮商的同學，填寫相關評估量

表，再由專業人員進行評估，再分派到該人員適合的層級，而不是一級一級往上通

報，這樣處理沒有效率。 

2. 校安網絡建立：學習地震演習機制，每學期都要演練一至兩次相關心理輔導的

SOP，讓學校各級單位(如教職員、導師等)指導學生在遇到相關心理輔導問題要善

用校內輔導資源 

3. 諮商量表應增設自我描述填寫部分：在諮商初談的部分應讓入學新生先填好心理評

量量表，這份量表除了量化的評量，還可以加入質化的自我評估描述，讓學校單位

可以更明確瞭解學生目前的心理狀況。 

4. 設置專業轉介人員：在諮商初談瞭解學生狀況後，應設置專業的轉介人員，依據每

個學生的狀況，進行分派與轉介輔導資源，讓資源的發揮更有效率。 

5. 業務合併與區隔：現行 2到 3級的業務應合併一起處理，一級推廣的業務則應區

隔，不該由 2-3級的心理師執行，回歸一般導師、學生自治團體或行政單位協助處

理。 

 



(三) 法規衝突與調適問題 

1. 學生輔導法與心理師法函釋衝突：學校心理師同時受到學生輔導法與心理師法規

範，但這兩個法條的函釋，隸屬於教育部和衛福部，可是常常常會出現函釋法條不

一致的情況，造成學校心理師無所適從的情況，因此，學生輔導法與心理師法應進

行重新檢視，排除當中互相矛盾之處，或許可以用輔導對象的年紀為區別，若輔導

未成年則適用學生輔導法，若輔導成年人則適用心理師法等方式。 

2. 目前的法規都沒有明訂罰則：對於大專院校心理諮商輔導中心量能表現不佳的學

校，並沒有任何罰則規定，以致於輔導中心量能的提升被忽視，應該法規當中明訂

罰則，以提升其量能，若有學校專任輔導人員不足，就以：缺少人數*學生數(如

800人)*罰金 

3. 調整心理師法考照與實習的順序：先考完證照再去實習，比較符合現實需求狀況。 

4. 修改學生輔導法專任心理師配置人數：從現行 1200人配置一位專任心理師，調降

800人就要配置一位，經費不足的部分由教育部補助。 

5. 設置個管師的職權：學生輔導法當中沒有明訂個管師(資歷應有 2年以上)的職權

(如派案總籌等)，應在法律中修訂。 

6. 修改相關補助與薪資辦法：提高補助金額與心理師薪資(如看輔導績效等)，並提供

津貼補助。 

(四) 學校在心理輔導方面的績效指標需調整 

心理輔導認定指標應具備多彈性：很多學校在心理輔導方面會承擔不同的 KPI指標，

但是這些指標卻不一定對於受輔導的個案是有好處(如每次只能諮商 4-6週等)，應增

加高危個案的輔導次數與彈性，由各校自行回報，由教育部審核是否改變這樣的標

準，而不是僵化設定統一標準，未達標準就不補助經費等規定，且應該用獎勵的方式

取代處罰，獎勵機制如每個學校都有基本經費，但如果該校的輔導績效相較其他學校

突出，則會得到更多補助等方式。 

 



(五) 諮商或輔導中心行政位階過低 

行政位階過低應適當調整：學校諮商中心行政位階常附屬於學務處之下，造成非心理

專業之主管，領導或涉入專業之心理諮商中心之業務，形成非專業領導專業的情況，

且經費自主性也不高，易造成諮商中心進行心理衛生教育之業務產生困難。 

 

(六) 實習心理師沒有薪資的支付 

實習心理師薪資或津貼給付：沒有薪資給付，會影響輔導中心招募不到實習人員，也

會影響實習人員實習的意願與流動性，且實習心理師執行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專業性，

政府應規畫給予實習心理師薪資或最低津貼給付的最低限額及辦法，才能保障各大學

對於實習心理師的需求及實習心理師族群的權利。 

 

(七) 心理師沒有 EAP方案 

心理師沒有員工協助方案：心理師處理學生的心理狀況，但是自己本身的心理照護上

也需要配套措施及相關辦法的處理與幫助，因此，應落實心理師的員工協助方案

(EAP)，讓在校專任心理師、兼任心理師、社工、實習心理師也能得到應有的員工協

助。 

 

(八) 建立鄰近心理資源整合機制 

區域資源整合中心：學校之間擁有輔導資源不同，應把鄰近地區之學校輔導資源進行

串接，共同整合成資源中心，讓資源可以共享，更有助於心理輔導工作量能提升。 

 

備註： 

1. 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主持人視討論結

果以適當方式呈現。 



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